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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篇幅眾多，屬於立法程序中最為重要的一章。在立法權

中，其考試焦點集中在立法提案、法案審查、黨團協商及各讀

會之程序與功能；而在審查預算中，最重要的乃其與法律案之

比較；最後，應與行政法之相關概念結合，方能節省閱讀行政

命令審查章節之時間，另外要特別留意立法機關的審查程序。

關鍵字
Key Word

導讀
Summary

立法提案之主體、立法提案之程序、法案審查之程序、黨團協商

之程序、一讀會之意義、二讀會之議案類型、二讀會之程序、三

讀會之總整理、預算案與法律案之比較、法規命令之合法性、法

規命令之制訂程序、行政規則之制訂程序、行政命令之審查機制、

行政命令之審查程序、提出修憲案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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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立法權

立法提案

程序委員會審查

一讀會

常設委員會審查

黨團協商
（114 地特、112 警察）

二讀會

三讀會

★★★考點：
提案主體之不同法源（110 高考、98 高考、98 警察）

★★考點：
政府、立委及黨團提案之不同程序（100
警察、95 地特、91 地特、87 高考）

提案之主體

提案之程序

提案之撤回

臨時提案

意義

功能

並非為一讀會所含括

法案審查之程序

法案審查之掣肘機制與解決

（94 地特、93 高考）

★★考點：
委員會法案審查之程序
（102 警察、97 高考）

（102 警察）

意義

功能與缺陷

類型

協商程序 ★★★考點：
黨團協商之程序（114 地特、112 地特、104 升等、102 警察、
97 地特、96 高考、94 高考、92 上校轉任、91 地特）

意義

議案類型

程序及功能

★★考點：
二讀會之議案類型（102 警察、101 警察、96 高考）

★★考點：
二讀會之程序進行 
（109 高考、107 警察、104 高考、94 地特、86 警察）

意義

議案類型

功能

程序

運作之問題

專題研究： 

三讀程序之總整理

專題研究：立法程序合憲性審查

（105 高考、85 高考）

（111 地特、106 法制、106 地特、105 警察、102 升等、93 高考）

（107 警察）

（93 高考）

（105 高考）

★★★★考點：
三讀程序之程序運作及其各讀會之功能
（106 地特、102 原民、101 地特）

議案之撤回、表決、復議與覆議

議案之撤回

議案之表決及復議

議案之覆議

公布法律
總統收到 10 日內公布法律

立法院延緩咨請總統公布（97 地特）

（94 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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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之審查權

預算案之概念

預算案之程序
（110 警察、
103 高考）

預算案程序之
限制與爭議

★★★考點：
預 算 案 及 法 律 案 之 程 序、 效 力 之 比 較
（111 警察、109 警察、103 高考、
   96 升等、87 警察）

預算案之意義

預算案與
法律案之比較

（99 地特）提出預算案

審查預算案

院會二讀、三讀及決議

作成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審查報告後執行

提案階段

審查階段

決議階段

執行階段

（98 升等、93 高考）

行政命令之

監督權

行政命令之概念

法規命令之概念

行政規則之概念

意義

委任立法

種類

（107 高考、85 警察）

意義

要件與合法性審查

制訂程序

救濟途徑

實質意義之法規命令？（112 警察）

★★考點：
法規命令之合法性
（107 高考、100 警察、95 地特）

★★考點：
法規命令之制定程序
（113 警察、108 警察、106 警察、102 警察）

★★★考點：
行政規則之制定程序
（111 警察、110 警察、106 警察、103 警察）

意義

種類

制訂程序

救濟途徑

（86 警察）

（105 高考）

職權命令之概念

意義

存廢之爭議：二分或三分

法律性質之爭議

制訂程序

（107 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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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行政命令之審查

（104 升等）

（102 原民、102 升等）

★★考點：
中 標 法 及 立 職 法 之 審 查 機 制
（107地特、107高考、99高考）

★★★★考點：
立職法之審查程序
（114警察、112高考、109地特、106升等、
106 高考、103 高考、96 地特、95 高考）

專題研究：未為預告相關程序之法律效果
（108 警察）

意義

運作機制

審查程序

審查機制之問題與改進

緊急命令之

追認權
（111 地特）

緊急命令之意義

相關規範

緊急命令之發布
及追認程序

緊急命令之限制

憲法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國家發生重大變故

行政院院會決議，總統發布

立法院追認

效力

以不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
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

追認時不得變更緊急命令之內容

憲法修正案之

提出權

意義

程序

限制

★★考點：
修憲案之程序
（104 高考、94 地特）

提出憲法修正案

送程序委員會與一讀

送修憲委員會

二讀及三讀

公告半年後三個月內由人民複決

總統公布

審議程序應符合公開透明原則

實質內容不得違反民主憲政秩序

領土變更案之

提出權

領土之概念

程序

定義：概括主義

範圍：政治問題

提出領土變更案

須公告半年

人民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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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二讀會 28

一、意義

	 所謂二讀會，乃指審查委員會對於第一讀會交付審查之議案，在審查完竣後

提報院會討論時所為之實質討論程序，或經第一讀會決議不經審查而逕付二

讀之議案，提報院會討論時所為之實質討論程序 29。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

條第 1 項亦有明文：「第二讀會，於討論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院會議

決不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時行之。」

二、議案類型

1	法律、預算案及憲法修正案必須經三讀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規定，立法院依憲法第 63 條規定所議決之議

案 30，除了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

可知僅須二讀之議案有：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可知僅須二讀之議案有：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

家其他重要事項家其他重要事項。

2	並非二讀會之議案均須經黨團協商 31

實　戰
立法院常設委員會於法案審查完畢後，須議決該法案是否交付黨團協商。請依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說明不須交付黨團協商法案提報院會後的處理程序。

101 警察法制作業 1

擬　答 本題字數約 364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28	 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2012年7月，頁508-510。

29	 周萬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2011年12月，頁109。

30	 即包含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

31	 類似考題：

	 立法院常設委員會於法案審查完畢後，須議決該法案是否交付黨團協商。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

定，說明不須交付黨團協商法案提報院會後的處理程序。（102警察法制2）

	 立法院二讀會所討論之議案，是否均須先經黨團協商完成？其經黨團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時其發言

之規範為何？又黨團協商有無期限之規定？試述之。（96高考2）

二讀會之議案，有經由各委員會送黨團協商後，回院會

進行二讀程序者，然亦有無須黨團協商，逕送二讀程序之法

案。後者之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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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三、程序及功能

前導例題 
上屆立法院最後會期因為尚未通過不少法案，有人建議應將這些法案逕付二讀，

以加快法案通過速度。請問：

1需經過什麼程序，始能在院會中將法案逕付二讀？並請說明逕付二讀主要省略

了法案討論的那項重要程序？

2請進一步指出，因為省略該項程序，可能會造成立法程序中的那些問題？

109 高考 1

前導例題 

立法院審議法律案須經三讀通過。

1請問二讀程序與三讀程序分別具有什麼功能，以及其程序如何進行？請問二讀程序與三讀程序分別具有什麼功能，以及其程序如何進行？

107警察法制3（節錄）

1	各委員會決定是否送黨團協商

	 第一讀會宣讀標題後送各委員會審查，依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立法院各委員會

組織法第 10 條之 1組織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就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就

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決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決，故各委員會得自行決

定是否將該議案交黨團協商。

2	逕付二讀得經院會同意不經討論直接依委員會審查意見處理

法案

	 倘若不交付黨團協商，則將逕自提報院會進行二讀程序，依

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0 條之 1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0 條之 1 之規定，第二讀會討論各

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得經院會同意，不須討得經院會同意，不須討

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經由二讀三讀通過條文。

3	異議後仍交付黨團協商

	 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

出異議，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立職

§68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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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例題 
立法程序中二讀會最為重要，決定法案的形式與實質內容，要言之，二讀會之程

序包括：1廣泛討論2逐條討論3重付審查或撤銷，請加以說明。

104 高考 3

1	朗讀法案及審查報告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第二讀會應先朗讀議案朗讀，

之後再依次或逐條將議案提付討論。故此時會宣讀議案以及委員會之審查

報告，使立法委員取得資訊。

2	討論法案

前導例題 
立法程序中有所謂「廣泛討論」之程序，其意義功能為何？其與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之「大體討論」程序，有無不同，試述之。

94地特 4

1.	廣泛討論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第二讀會，得就審查

意見或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論。」其意義在於使立法者能有效溝通、

交換彼此之立場，促進議事有效之進行。

	 此外，因條文規範使用「得」字，故此並非必要程序，討論議案時也可

不經廣泛討論，直接為逐條討論；然而，與同法第8條第 3項規定之「大

體討論」程序並不相同，該條規定「經大體討論」，並非賦予參與之立

法委員有權決定是否略過，屬於必要進行之程序。

2.	逐條討論

	 廣泛討論後，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必須再將議案

為逐條討論。按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在逐條討論時，可以

經由 10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提出修正動議。

3	決定法案之處理方式

前導例題 
國會二讀會審議法案後之結果有幾種？試舉例說明之。

86警察法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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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重付審查

①	廣泛討論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15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

通過重付審查（立職§9Ⅲ後段）。

②	逐條討論時，一部分已通過其餘仍在進行時，對本案立法之原旨有

異議時，得由出席委員提議，25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表決通過後

得將全案重付審查。但以一次為限（立職§10）。

⑵	撤銷議案

		 廣泛討論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

過，得撤銷議案撤銷議案（立職§9Ⅲ後段）。

⑶	逕依審查意見處理

		 倘若該議案乃為各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則得經院會同

意，不須討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立職§10-1）。

柒、三讀會 32

一、意義

	 所謂三讀會，乃指二讀會後逐條通過之議案，經全部整理完竣後，提出於下

次的會議中議決；或由出席委員提議 15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

得於二讀後直接繼續進行三讀之審議程序（立職§11Ⅰ）33。

二、議案類型

前導例題 
立法院審議議案，有些經過二讀會，有些必須經過三讀會，請問其基本原則為何？

那些議案須經過三讀會？其法理依據為何？條約案的審議，應經過幾讀會？一讀

會直接逕入二讀會的程序為何？

前導例題 

立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應如何行使？立法程序上的「三讀會」係針對何

種議案為之？各讀會有何重要功能？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說明之。

32	 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2012年7月，頁510-511。

33	 周萬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2011年12月，頁121。

106 法制 4

111 地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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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例題 
試說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唯有法律案和預算案之決議應經三讀，其他議案

都二讀即可之理由。

105 警察法制 134

前導例題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章「議案審議」之規範設計，何種議案應經三讀會議

決，並說明第三讀會之程序及內容限制為何？

102 升等簡任 2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相關規定，三讀會之議案類型包括：法律案、預算

案及憲法修正案，以下分述之：

1	法律案與預算案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之規定，立法院依憲法第 63 條規定所議決

之議案，包含：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

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除了法律案及預算案應該經由三讀會議決處理除了法律案及預算案應該經由三讀會議決處理

以外以外，其餘之議案均僅經二讀會議決之即可。由此可知，三讀會之議案類

型包含了法律案與預算案包含了法律案與預算案。

2	憲法修正案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4 條規定，立法委員提出的憲法修正案，除依憲

法第 174 條第 2 款之規定處理以外，審議之程序準用法律案之規定。既然

準用法律案之審議程序，則憲法修正案亦須以三讀程序為之。

三、功能

前導例題 
法案進入三讀會後之程序與二讀會有何不同？試分別言之。

85高考 435

	 三讀會之功能，在於法案文字之修正，使法案能夠表達明確法案文字之修正，使法案能夠表達明確，以下就其修正

34	 類似考題：

	 立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應如何行使？立法程序上的「三讀會」係針對何種議案為之？各讀會有立法程序上的「三讀會」係針對何種議案為之？各讀會有

何重要功能？何重要功能？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說明之。（106地特4）

	 立法院何類議案須經院會三讀通過？立法院何類議案須經院會三讀通過？此院會三讀之程序為何？又院會一讀與委員會審查之關聯性為何？

試述之。（93高考1）

35	 類似考題：試申論立法上所謂之「第三讀會」其應有之意義與功能為何？又我國目前立法實務上，就第

三讀會之運作，是否有其問題？（105高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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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加以分析：

1	形式文字修正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

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者外，原則上僅得為文字之形式修正。因此，

三讀會並不會對議案實體問題辯論，而僅處理形式問題，此乃與二讀會程不會對議案實體問題辯論，而僅處理形式問題，此乃與二讀會程

序最大之不同序最大之不同。更進一步地說委員會審查與第二讀會乃法案討論之重心委員會審查與第二讀會乃法案討論之重心，

三讀會雖然是最後之讀會階段，卻僅擔任形式校對之角色。

2	實質內容修正 36

	 同前所述，若有以下情況，則可進行實質內容之修正：

1.	議案內容互相牴觸：避免議案產生不一致現象

2.	議案內容與憲法相互牴觸：避免構成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所明定「法律

與憲法牴觸者無效」之情況

3.	議案內容與其他法律相互牴觸：避免法律產生不一致現象

3	立法先例之例外

	 我國立法院之立法先例中，倘若於第三讀會審議法律案時，發現法律案中

沒有制定專條，以明文規定該法之施行日期，此時得例外於第三讀會決議

規定施行日期，實質上修改了條文之內容。

四、程序

前導例題 
立法院何類議案須經院會三讀通過？此院會三讀之程序為何？此院會三讀之程序為何？又院會一讀與委員

會審查之關聯性為何？試述之。

93高考 1

1	舉行

	 原則上於二讀會後之下次會議舉行之；但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連署

或附議，經表決通過二讀後，得直接三讀程序（立職§11Ⅰ）。

2	文字修改

	 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者外，祇得為文

字之修正（立職§11Ⅱ）。

3	全體表決

	 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立職§11Ⅲ），不得為逐條表決。

36	 周萬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2011年12月，頁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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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作之問題

實　戰
試申論立法上所謂之「第三讀會」其應有之意義與功能為何？又我國目前立法實又我國目前立法實

務上，就第三讀會之運作，是否有其問題？務上，就第三讀會之運作，是否有其問題？

105 高考 2（節錄）

擬　答 本題字數約 200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三讀程序之總整理
專題
研究 

一、三讀程序之意義

所謂三讀程序，係指必須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始生效力之程序，包含宣讀標

題後即送委員會審查之第一讀會；以及立法院全院委員會對於各委員會之審

查內容予以批次、廣泛、逐條討論之第二讀會；最後乃二讀會後下次會議舉

行之第三讀會，對整體法案之文字內容進行修改，使法案明確，避免錯誤與

缺漏。

37	 羅傳賢，國會與立法技術，2004年10月，頁73-76；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2012年7月，頁511。

我國三讀程序之問題，在於實務運作上往往無視法案條

文的數量是否過多而難以仔細地處理、該法案是否事關重大，

或其具有相當之社會爭議而有冷靜思考之必要等問題，僅由

主席徵詢出席委員之意見，無異議後直接進入三讀程序，容

易造成法條疏漏、相互牴觸，造成立法品質日益粗糙之負面

結果。

因此學者 37 建議第三讀會應於二讀後經過一定之「冷卻

期」經過後再舉行，在此期間立法委員應確實做文字修正及

檢視法規協調之工作，確定合法後方交付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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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讀程序之功能

實　戰
立法院制訂法律，須經三讀程序，請問各讀會的主要任務為何？請依據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說明之。

102 原民 138

擬　答 本題字數約 503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38	 類似考題：

	 立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應如何行使？立法程序上的「三讀會」係針對何種議案為之？各讀會有各讀會有

何重要功能？何重要功能？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說明之。（106地特4）

	 立法程序上，有所謂的「三讀」程序，請以我國立法院為例，分別說明第一讀會、第二讀會以及第三讀

會的作用。（101地特3）

1	第一讀會

1.	宣讀議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第一讀會，由主由主

席將議案宣付朗讀席將議案宣付朗讀行之。

2.	決定議案之處理方式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依據議

案之性質，得決定議案之處理方法，包含交付委員會審交付委員會審

查、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查、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2	第二讀會

1.	朗讀議案與審查報告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第二讀會應第二讀會應

先朗讀議案朗讀先朗讀議案朗讀，之後再依次或逐條將議案提付討論。

2.	討論議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第二讀會，應將

議案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 9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第二讀會，得就審查意見或

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論先作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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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捌、議案之撤回、表決、復議與覆議

一、議案之撤回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議案於完成二讀前，原提案者得經

院會同意後撤回原案；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8 條第 2 項則規定，提案人撤回提

案時，應先徵得連署人之同意，提案之相關規定於前面第一節之單元壹已整

理，此處不另外贅述。

二、議案之表決及復議

前導例題 
立法院審議法律案須經三讀通過。

22請陳述二讀程序完成後是否可提起復議？如果可以，應如何進行？請陳述二讀程序完成後是否可提起復議？如果可以，應如何進行？

107 警察法制 3（節錄）

	 內容請參考第三章第五節之介紹。應予特別注意者，乃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44 條規定，法律案之復議，得於二讀或三讀後處理，並非三讀通過後即告確

定。其程序與一般之復議相同，必須要滿足相關的條件：必須是原案議決時之

出席委員，而未曾發言反對原決議案者，復議之理由與原決議案不同，且要有

3.	決定議案之處理方式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條第 3項後段規定，廣泛討論後，

如有出席委員提議，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

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0條則規定，

法律案在第二讀會逐條討論，有一部分已經通過，其餘

仍在進行中時，如對本案立法之原旨有異議，經一定條

件，得將全案重付審查得將全案重付審查。

3	第三讀會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第 2 項，第三讀會之功能為

形式上修正議案文字之錯誤形式上修正議案文字之錯誤，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

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者，方能為實質內容之修正。




